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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26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648号提案的答复

刘红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机动车年检的建议提案》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刘委员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提案契合当前大气和移动源污染防治形势，以及生态环境部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相关要求，也符合省生态环境厅有关决策部署。

建议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机构协同治理。
答复：2024年9月，生态环境部会同最高检、最高法等六部门组织召开了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专项行动的工作内容，并指出“建立和完善监管长效机制，推动机动车减员领域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会议精神，我省第一时间召开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此次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全国范围内有1340家检验机构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2025年5月2日，生

态环境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发展和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单位印发和实施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环执法〔2025〕34号），该意见指导落实各项长效机制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严格落实机动车合规达标排放要求”、“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和维护治理”、“推动机动车排放源头管理”、“强化数据共享和协同联动”等工作内容。
当前机动车和移动源已成为大气污染减排的新的突破口，检验机构是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制度（I/M制度）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减少机动车存量污染物、促进老旧车淘汰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不规范运行的情况较为严重，按照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管理，欢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检验检测机构的技术指导工作，充分发挥行业技术引领作用和规范化服务优势，坚持放“放管服”工作思路，促进我省检验检测机构健康有序发展。
建议2：助力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强化行业协会引领作用。
答复：销售环节油品质量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机动车拆解报废由商务部门负责。按照我省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生态环境部门配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机动车检验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我厅将依照《信息公开条例》对符合法规要求的过程数据，进行依法公开。
建议3：创新驱动数字化建设，构建机动车监测智慧平台。
答复：关于“一站式”机动车监测数字化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站式”平台）的建议，“一站式”平台融合了管理、监督、服务等多项内容，可参照网约车、外卖和物驳科技（货运滴滴）等平台建设和运行模式，“一站式”平台主要面向检验机构和广大车检用户服务，一般由市场建设。涉及机动车相关政府监管职能已在我厅“省生态环境智慧监管与服务平台”布设。综上所述，建议省内有关行业协会开展深度调研，进一步挖掘检验机构和车主需求，重点围绕服务检验机构和车主的“一站式”平台建设进行论证，助力我省车检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楚鹏冉

联系电话：0351-6371034  18636661619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6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